主旨：轉知「2011年度第一期日本交流協會短期交換留學生獎學金(一般領域及日本研究領域)」申請事宜。

說明： 
1、 依教育部99年10月12日台文（三）字第0990173848號函辦理。
2、 本次獎學金分有「一般領域」及「日本研究領域」2種，請申請同學詳閱申請簡章內容，並依規定申請(每人限申請1種)。
3、 請各系所（如有派遣學生至日本姊妹校）彙整學生之申請文件於99年11月9日（星期二）中午12時前送至本處（每份申請資料請各置於A4 L型資料夾中，勿以訂書針裝訂）。
（一）申請表一份（含電子檔）（詳附件—表格1） 
（二）中文歷年成績單一份（最近3個月內） 
（三）2011年度第一期日本交流協會短期交換留學生獎學金個人推薦書一份（詳附件—表格3）
（四）回郵明信片一張。請事先填妥收件交換生姓名、住址。寄發申請編號用。 
（五）日本交換大學或交換系所之交換許可書（入學許可書或受入證明亦可）文件影本乙份。 
（六）上述交換學生申請資料影本各一份(包含回郵明信片)

4、 本處選派之交換生資料由本處彙整。
5、 該獎學金資訊請參閱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網站：http://www.koryu.or.jp/taipei-tw/ez3_contents.nsf/Top 
6、 如有問題，請與本處紀淑珍小姐聯繫（學校分機 2003 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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